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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19-036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3 月 28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

小板问询函[2019]第 155号），现对问询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2019 年 2月 2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因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王悦、盛李原拟不再担任你公司董事，叶建芳、田文凯、任佳拟不

再担任你公司独立董事。2019 年 2 月 28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因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林小红、崔睿拟不再担任你公司监事。2019

年 3 月 2 日，你公司披露冯显超拟不再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并提名王悦为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2019 年 3月 21 日，你公司披露公司董事长由王悦变更为

金锋。2019 年 3 月 27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变更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与聘任证

券事务代表、增补董事的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由李硕变更为骞军法；公司财务

总监由盛李原变更为陈永聪；证券事务代表变更为滕丽丽；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王悦提出辞职。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在认真自查的基础上，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请你公司结合上述董事、监事换届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详细说明上

述变动的具体原因，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

项，以及近期人事变化是否会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 

回复： 

（1）董事、监事换届及高管聘任流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团

队任期于 2019年 1月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公司现阶段工作总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view/vCI_CorpManagerInfo.php?stockid=002517&Name=盛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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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公司开展了以下换届工作：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9 年 2 月 27 日

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完成了对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于 2019年 3月 8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四届监事会 1名职工代表监事；于 2019年 3月 18日召开了 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于 2019

年 3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及聘任总经理

1名、副总经理 3名；于 2019年 3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聘任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及增补董事 1 名。换届相关工作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变动原因：在 2019年 2月 1日董事会审议完成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后，公

司于 2月 27日收到董事候选人之一冯显超先生发来的函件，因个人原因冯显超先

生拟不担任董事候选人。为保证换届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董事会随即提名王悦

先生为新的董事候选人。选举完成后，3 月 25 日王悦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

会提出辞职，公司董事会随即增补沈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高管变动原因：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聘任时间早于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时间，是由于相关人员的遴选及到岗时间造成。 

（2）本次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是因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

管理人员任期届满换届引起。为保持管理稳定性，换届完成前，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监事会监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继续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第四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由具备行业

或专业经验的相关专家和公司职员组成，其任职资格和选举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目前，第三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工作已经交

接完毕，第四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选举或聘任生效后已经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

露的事项。公司近期的人事变化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  

  

2、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已与其他方签署相关股权方面协

议、是否存在其他股权方面的利益安排或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你公司控制



   

3 

权是否发生变更或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回复：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及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悦先生以邮件形式

发送了《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确认函》，并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提示王悦先生及时进行回复。但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未能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悦先生取得联系，也未收到王悦先生任何形式回复。因

此未能获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悦先生是否已与其他方签署相关股权方面协

议、是否存在其他股权方面的利益安排或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公司控制权

是否发生变更或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3、你公司认为需要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经过自查，公司目前无需要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